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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 

• 市场波动的影响 

• 有关会计政策、判断和不确定性的

披露的质量 

• 现金流量表 

• 公允价值计量 

• 合营安排的分类 

• 所得税 

• 减值 

• “非公认会计原则”计量的使用 

• 其他主题 

对截至 2015 年 12月 31 日止年度强制

生效的新会计准则 

•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9号——雇

员福利》的修订 – 与服务相关的雇

员或第三方的提存金 

• 年度改进 2010-2012 周期及 2011-
2013 周期所发布的对各项准则的修

订 

可供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提

前采用的新的及经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 
  

 本《IFRS 聚焦》特刊阐述了因监管机构的关注领域、当前的经济环境或

会计准则变更而可能与截止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后日期的年度相关

的财务报告事项。 

  
德勤《全球经济展望》阐述了德勤经济学家有关全球经济现状和展望的见

解。该报告强调了各个最大型经济体之间增长的重大差异。例如，美国经

济在 2015 年间呈现稳步增长且就业形势有所好转；欧元区经济亦处于增

长中，尽管各成员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展望未来，包括美国国会关于美

国债务上限的辩论及需要解决希腊债务负担等挑战仍然存在。 

在中国，由于经济增长率放缓，政府的经济政策着重于增加投资和促进消

费并决定容许国家货币贬值。严格地讲巴西正经历经济萎缩，并且在发生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丑闻和国家信贷评级下调后市场信心下跌及消费力下

降。 

商品价格继续下跌，布伦特原油在截止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的 12 个月内

下降了 29%，而金属及其他能源商品价格亦出现类似下跌。然而，与去年

同期相比的变化仅反映出冰山一角，在该期间内价格呈现出显著波动。 

因此，财务报表编制人在其经营所处的不同环境中可能面临各类挑战。此

外，会计准则的实施将继续需要审慎考虑及运用重大判断。 

本《IFRS 聚焦》特刊强调了上述某些考虑事项及监管机构可能关注的领

域。 
 

 
 
 
 
 
 
 
更多有用的资讯请参阅以下网站：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https://www.km.deloitteresources.com/sites/live/crossfunctional/KAM%20Documents/United%20States%20Internal%20Services/KMIP-2834543/GEO_Q4_11.2.15_vFINAL.pdf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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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 

市场波动的影响 

有关重大判断和不确定性的披露，应包括有关源自当前市场波动的风险对主体财务业绩

的潜在影响所作的判断。 

当前利率环境呈现出高度波动性，而在特定司法管辖区内利率较低甚至为负。据此，预

计该情况将对若干会计估计构成重要影响，包括： 

•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36 号——资产减值》（IAS 36）的要求用以评估非金融资产可

收回金额的现金流量预测所采用的适当折现率； 

•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3 号——公允价值计量》（IFRS 13）用于计算资产和负

债价值的现金流量预测和折现率；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金融工具：披露》（IFRS 7）要求提供的风险披露和

敏感性分析； 

•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的要求在估

计长期准备的现值时所作的判断；以及 

•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IAS 19）的要求就用于折现福利计划义

务的折现率所作的判断。 

类似地，货币市场的波动性可能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项包括： 

• 境外经营所报告的经营成果； 

• 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以及 

• 根据 IAS 36 执行的减值复核所包含的现金流量预测的功能货币价值。 
 

  

当汇率发生波动时，可能受到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事项是能否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23 号

——借款费用》（IAS 23）将外币借款的汇兑差额作为符合条件资产（如，开发中的房地

产）成本的一部分予以资本化。 

IAS 23 规定，仅当“[汇兑差额]作为外币借款利息费用的调整额”时，才允许资本化。据

此，在将汇兑差额资本化之前，必须审慎评估汇兑差额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利

息费用的调整额。 

  

商品价格波动不仅会对诸如采矿、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构成直接影响，而且会显著影响

依赖于此类商品的更大范围的主体（例如，石油是其成本结构中的关键投入）。当涉及

以下事项时，有关商品价格的关键假设应作出修改： 

• IAS 36 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2 号——存货》（IAS 2）所规定的减值与可变现净值测

试；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企业合并》（IFRS 3）所规定的企业合并中购买的资

产的计量；以及 

• 不动产、厂场和设备及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的估计。 

有关重大估计的披露不仅应包括此类假设所考虑的价格，还应包括其敏感性分析中考虑

的价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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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内经营的主体同时面临针对汇回现金的重大限制。此类事项连同国家风

险和高通胀风险敞口在披露会计政策及遵循下述准则的要求（如适用）时均应加以考虑： 

• 《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现金流量表》（IAS 7）中披露主体所持有但无法供集团使

用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组成部分（例如，在实施外汇管制的国家经营的子公司所持有

的现金）的要求；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IFRS 12）中披露有关对

集团资产使用的重大限制的要求；以及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金融工具：披露》（IFRS 7）中披露流动性和市场风险

的要求。 

有关会计政策、判断和不确定性的披露的质量 

有关重大会计政策的披露 

为使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主体的财务业绩，主体会计政策的描述应当包含该主体特定的的

信息。例如，针对主体产生的收入流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的说明（如，触发收入确认的特定

事件，以及对销售退回、质保和折扣的处理），以及解释会计政策如何应用于特定的重

大、异常和非经常性交易（如，终止经营、开发中的资产及软件开发成本的资本化、养老

金的最低注资要求、供应商回扣和折扣、债务修改和竞标成本）的相关信息。此类披露应

当提供有用的信息而非简单地复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并且应说明会计准则的要求如何应用

于主体的特定情况。 

  

 

在会计政策的披露中对重要性的应用 

采用“样板式”的会计政策披露是 IASB 在有关“披露原则项目”（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

已于 2015 年 10 月刊发《建议发布的有关重要性的实务声明》）的讨论中提出的其中一个

关注事项。在该项目的“概览”说明中，IASB 引用了应用直接摘抄于财务报表范例的会计

政策作为一个较差地应用重要性的例子。 

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亦在题为《改进财务报表披露的质量》的公开声明中表达

了类似的关注，其建议主体在编制向投资者提供与了解主体业务相关的信息的主体特定披

露时，考虑重要性。该公开声明同时指出，预期审计师应当着重关注类似的目标。 

IASB 预计将于 2016 年初发布一份更全面地探讨披露原则的讨论文件。我们建议主体密切

留意该项目以及其所属司法管辖区内类似举措的进展。 

  

 
有关重大判断和不确定性的披露 

《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IAS 1）第 122 和 125 段要求披露在应用主

体的会计政策时对财务报表中确认的金额最具重大影响的判断，并披露估计不确定性的主

要来源。 

主体应确保此类判断和假设在各项重大估计之间是一致的（例如，在计量设定受益义务时

所采用的关于通胀、工资和福利的假设应相互保持一致），并应同时确保若所采用的假设

与上一年度相比发生了重大变更，这些变更（包括触发此类变更的事件）在财务报表中予

以适当解释。 

  

 

针对复杂的供应商安排的会计处理是英国财务汇报局（FRC）重点关注的领域，且在大

多数情况下均要求运用重大判断，尤其是涉及年末应收款或应付款应计项目（即，数量

回扣和折扣准备）的估计，以及估计变更。有关披露应提供充分的信息以使财务报表使

用者能够评估此类安排对主体业绩的潜在影响。 

  

http://www.iasplus.com/en/projects/major/principles-of-disclosure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5/10/materiality
http://www.esma.europa.eu/system/files/2015-esma-1609_esma_public_statement_-_improving_disclosures.pdf
https://www.frc.org.uk/News-and-Events/FRC-Press/Press/2014/December/FRC-urges-clarity-in-the-reporting-of-complex-sup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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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已发布但尚未生效的会计准则的披露 

有关尚未采用的会计准则变更影响的披露已成为多个司法管辖区内监管机构日益关注的

领域，尤其是现时已发布但直至 2018 年才生效的重要新会计准则有关金融工具（《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和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第 15 号》（IFRS 15））。期望在主体的财务报表中将提供有关此类新准则之潜在影响

的有意义的、特定于主体的详细讨论，包括主体实施此类新准则的进展。若干特定司法

管辖区的监管机构已公开表明其对于该领域的期望，而主体应当了解其所属司法管辖区

的这些期望。 

同时应注意的是，无论特定司法管辖区是否已采纳某项新准则，披露已发布但尚未生效

的准则影响的要求均适用。 
 
主体应确保预计已发布但尚未生效的准则不会构成重大影响的声明仅在主体已执行能够

支持相关认定的详尽评估（包括根据 IFRS 15 的要求复核相关合同）的情况下，才能够作

出。 

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是监管机构持续关注的领域。 

现金流量的分类和抵销 

经营活动的定义为主体主要的产生收入的活动以及非投资或筹资的其他活动。该定义意

味着来自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应在识别出具体符合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定义的项目之后

才能确定。 
 
现金流量的分类错误（特别是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被不正确地归入投资活动或筹资活

动）及现金流入和流出的不恰当抵销（例如，从某家银行获得的贷款与另一家不同银行

的贷款还款相抵销）是监管机构经常提出质疑的领域，并突显了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需

要进行审慎考虑。主体应确保现金流量的分类与在其他主要报表中相关交易的处理保持

一致，同时提供相关附注的交叉索引，并且应考虑是否有必要提供额外披露以说明重大

或异常的现金流量。 

  

 

供应链筹资和反向保理 

如果筹资安排的实质可能导致归入筹资活动或经营活动的不同分类，则主体需要评估此

类筹资安排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以“反向保理”为例，银行承诺按递增利率向主体供

应商进行支付以换取折扣。使用该服务的主体将需要考虑应付给供应商的款项是否应予

终止确认并代之以确认对银行的金融负债，以及所做的现金支付在现金流量表中是应归

入经营活动还是筹资活动。 

主体应当披露针对财务状况表和现金流量表中受影响的余额分类及交易的会计政策。 

  

 
对非现金交易的单独披露 

《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现金流量表》（IAS 7）要求披露与未产生现金流量的投资和

筹资交易的相关信息。 

  

 

非现金交易的某些例子包括通过融资租赁取得资产，通过交付其他非金融资产换取不动

产、厂场和设备，以及发行股票作为企业合并的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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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等价物的定义 

IAS 7 将现金等价物定义为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成已知金额的现金、并且价值变

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将某项投资归类为“等同于现金”的概念存在固有敏感性，尤其是在市场波动较大的环

境中，因此，应审慎确定投资是否符合此类标准，比如取决于利率环境，固定利率也可

能会产生价值变动的重大风险。 
 
主体应当披露与将项目分类为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相关的、特定的会计政策（例如，银行

透支 – 仅当其为主体现金管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才能被归类为现金等价物）。 

公允价值计量 

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是基于其“最高效和最佳使用”，这通常涉及运用重大判

断，因此是监管机构持续关注的领域。 

在应用估值技术（例如，已折现现金流量分析）来计量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时，《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3 号——公允价值计量》（IFRS 13）要求主体最大限度利用可观察输

入值。IFRS 13 将可观察输入值定义为基于市场数据所确定的（如公开可获得的有关实际

事项或交易的信息），并反映市场参与者在给资产或负债定价时所使用的假设的输入

值。另一项重要要求是主体应当使用可获得的（未经调整的）市场报价，除非报价未能

代表计量日的公允价值或不易获得。 

  

 

“第三层次”公允价值披露 

IFRS 13 的目标旨在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有关公允价值计量所使用的估值技术和输入值

的信息，特别是对于不可观察（即，并非基于可获得市场数据）的输入值。对不可观察

输入值的影响的关注是要求对于持续地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归入 IFRS 13 规定的公允价值级

次“第三层次”的资产和负债（即，采用重大不可观察输入值进行估值的资产和负债）

提供额外披露。 

对于此类项目，主体必须披露： 

• 有关所使用的重大不可观察输入值的定量信息； 

• 期初余额与期末余额之间的调节表，包括任何归入或转出“第三层次”的影响； 

• 在损益中确认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的金额，以及列报这些利得和损失的单列项目； 

• 描述主体使用的估值流程（包括，例如主体如何确定其估值政策和程序，及如何分

析公允价值计量于各期间之间的变化）； 

• 对公允价值计量受可能导致公允价值计量显著不同的不可观察输入值的变化的影响

的敏感性叙述性描述，包括可能扩大或减小该影响的不可观察输入值之间的相关关

系；以及 

• 对于金融资产和负债，为反映合理可能的替代假设而改变一个或多个不可观察输入

值所产生的影响（如重大），以及如何计算此影响。 

上述披露表明对主体资产和负债进行估值时所可能运用主观判断，这使其可能成为监管

机构重点关注的领域，而主体应当确保提供全面而有价值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披露

要求不仅着重关注估值流程的结果，而且同时注重其如何执行（例如，主体是否使用了

由第三方提供的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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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营安排的分类 

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合营安排》（IFRS 11）于 2011 年发布以来，将合营

安排分类为共同经营（如果参与方享有与安排相关资产的权利并承担与安排相关负债的

义务）或合营企业（如果参与方对安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一直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要

求。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于 2015 年 3 月通过最终确定若干议程决定进行了额外的澄

清，确认 IFRS 11 所规定的对“其他事实和情况”的考虑并非一项确定合营安排各方是否

密切或全面地参与单独主体经营的测试，而是旨在测试此类事实和情况是否产生可执行

的享有资产的权利及承担负债的义务。对于两项具有类似特征的合营安排，如果其中一

项合营安排是通过单独主体构建而另一项安排并非如此，则两者可能作出不同的分类，

这是因为： 

• 对于通过单独主体构建的合营安排，若要分类为共同经营，其他合约安排或该合营安

排特定的其他事实和情况必须凌驾于该合营安排的法律形式之上；然而 

• 对于并非通过单独主体构建的合营安排，将始终被分类为共同经营。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同时确认，需要考虑所有事实和情况以确定是否存在针对

合营安排资产的可执行权利及承担负债的可执行义务，包括： 

• 如果合营安排的产出按市价向其所有者出售，通过合营各方按市价购买合营安排的产

出而向合营安排提供的现金流量、连同各方有义务提供的任何其他资金，是否足以使

合营安排在持续基础上清偿其负债；以及 

• 如果合营安排从第三方获得融资，合营安排因向合营各方出售产出而取得的现金流

量，连同各方有义务提供的任何其他资金，能否清偿合营安排的负债（包括应付给提

供融资的第三方的）。 

拥有重大合营安排的主体（特别是基于对其他事实和情况的评估将合营安排分类为共同

经营的主体）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有关评估以确保其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的分

析相符。 

所得税 

不确定的纳税状况 

监管机构关注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不确定纳税状况的确认、计量和披露。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解释委员会于 2014 年 11 月得出结论，认为在分析不确定纳税状况的确认和计量时应

当考虑《国际会计准则第 12 号——所得税》（IAS 12）而非《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
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IASB 在这之后于 2015 年 10 月发布了一份与

该事项相关的解释公告草案。 

  

 

尽管该解释公告目前仍是草案且尚未确定强制生效日期，但其针对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仅提供了有限指引的一个重大领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该解释公告草案建议： 

• 仅当主体很可能支付或收回所考虑的金额的情况下，所得税负债或资产的不确定性才

应当在所得税负债或资产中反映；  

• 主体应当对能够为每一种不确定纳税状况提供相关信息的计量单元进行判断；以及 

• 不确定纳税状况的计量应当基于税务机关将检查向其报告的金额且全面了解所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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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假设（即，假设存在全面的“检查风险”） 。 

该解释公告草案并未包含任何新的披露要求，但强调主体将需要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IAS 1）确定是否需要披露与在所得税会计处理中运用的判断

及固有的不确定性等相关的信息。 

针对该领域提供有意义的披露也是逐步引起关注的领域。鼓励主体考虑提供的有用信

息，包括主体法定税率与实际税率之间的调节及未确认的所得税利益，以及与递延所得

税资产估值准备的确认和转回相关的判断。此外，对调节项目进行分解并对这些项目进

行清晰描述，相比将所有项目归入笼统的标题（如，“非应税收益”及“与上年度相关

的调整”） 能够提供更有意义的信息。同时，应考虑此类披露与主体管理层评论中与所

得税风险相关的讨论是否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国际会计准则第 12 号——所得税》（IAS 12）要求主体确认因可抵扣所得税差异及未

利用可抵扣亏损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即使主体目前发生亏损），如主体很可能产生

可利用上述利益的未来应税利润。在许多情况下，评估主体能否产生未来应税收益涉及

运用重大判断，例如所考虑的期间、所得税规划策略、未来合同的影响等。主体必须披

露支持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所作的判断。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 20 国集团（G20）发起一个项目以应对就“税基侵蚀和

利润转移（BEPD）” 存有的疑虑（即，主要由跨国公司订立的避税策略以利用税务法规

空隙人为地将利润转移到税赋较低的司法管辖区所引致的负面影响）。 

该项目旨在通过制定一套能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税务法规的协调，确保在发生产生利润的

经济活动及创造价值的地点对利润进行征税，进而避免重复征税、改进税务管理机关报

告并实现标准化、及提升透明度的通用的现代化税务法规。 

类似地，欧盟亦推出相应举措应对避税和税收舞弊，并关注提升欧盟的纳税透明度及营

造更公平的纳税环境。 

上述举措强调公司应考虑与税收相关的风险的重要性 ，因为这可能会对税收余额的确认

和计量构成重大影响。 

减值 

减值仍旧是许多在多个市场内经营的主体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应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36 号——资产减值》（IAS 36）的要求时应当继续审慎考虑并恰当披露减值复核的结

果。 

在计量资产、现金产出单元或一组现金产出单元的使用价值时，主体应关注确保根据 IAS 
36 的规定，现金流量预测是“合理且有依据的”的，并且代表管理层对资产、现金产出

单元或一组现金产出单元剩余使用寿命内整个经济状况的最佳估计。现金流量预测的涵

盖期间同样重要，仅当主体能够证明基于以往经验能够预测涵盖更长期间的现金流量

时，才允许使用涵盖超过 5 年的预算或预测。 
 
现金流量预测必须使用税前利率进行折现，并反映对货币时间价值及特定于资产、现金

产出单元或一组现金产出单元的风险的当前市场评估。如上所述，在波动较大的经济环

境中，适当的折现率可能已较前期发生了变化。 
 
类似地，应当依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3 号——公允价值计量》（IFRS 13）的要求严

格执行基于公允价值的减值计算（包括上文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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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应审慎应用 IAS 36 的披露要求，包括： 

• 如果减值损失被确认或转回，资产、现金产出单元或一组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

是按其使用价值还是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来确定的； 

• 如果是按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来确定，公允价值计量所归入的 IFRS 13 规定的公允价

值级次；以及 

• 如果归入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应描述所采用的估值技术和关键假设。如果可收回金

额是使用价值，应披露所使用的折现率及之前对使用价值的估计（如有）。 

减值也是一个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IAS 1）披露重大判断

和估计不确定性来源的要求的领域。 

对于除商誉以外的此前曾发生减值的资产，重要的是应谨记 IAS 36 要求在每一报告期末

评估是否需要转回已发生的减值。 

  

 

目前较低的商品价格水平表明经营采掘业的主体（尽管绝非唯一受到影响的主体）很可能

需要针对减值运用重大判断。 

除 IAS 36 的一般要求外，拥有勘探和评价资产的主体还应谨记在下述情况下，需应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6 号——矿产资源的勘探和评价》（IFRS 6）的具体要求来评估此类资产

的减值： 

• 如果主体的勘探权已失效或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失效，并且预期不会再续期； 

• 进一步勘探和评价活动所需的实质性支出既未列入预算或计划； 

• 并未发现具备商业价值数量的矿产资源，并且主体已决定终止在有疑问的特定区域的勘

探和评价活动；或者 

• 有充分数据显示，尽管可能在特定区域继续进行开发，但相应的收益很可能不足以收回

勘探和评价资产的账面金额。 

  

 
“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的使用 

如《2014 年总结》（英文版）（《2014 年总结》中文版）所述，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

（ESMA）发布了《有关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指引》终稿，“非公认会计原则”或“替

代”衡量指标的使用将是监管机构严格审查的领域。与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国

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之前发布的刊物相一致，此类指引指出替代业绩衡量指标应

当： 

• 具有反映其内容的有意义名称，并包含相关信息以了解其对主体财务报表主要使用

者的有用性； 

• 调节至最能直接与其相核对的对应期间财务报表中列报的单列项目、小计或合计

数，并列明和解释重大的调节项目； 

• 以总额基础列报（即，不抵销利得和损失）； 

• 在各期间之间一致地应用，并提供比较信息；以及 

• 不应以比直接源于财务报表的衡量指标更为重要、采用更多强调或具备更高权威的

方式列报，或转移对直接源于财务报表的衡量指标的注意。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closing-out-2014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Closing%20OUT%202014_cn.pdf
http://www.esma.europa.eu/system/files/2015-esma-1415en.pdf
http://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343.pdf
https://www.ifac.org/publications-resources/developing-and-reporting-supplementary-financial-measures-definition-principl
https://www.ifac.org/publications-resources/developing-and-reporting-supplementary-financial-measures-definition-princi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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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应在其会计政策中包括有关在财务报表中列报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所采用的关

键假设和判断的描述。 
 

IASB 的披露计划项目也包含这一主题。IASB 初步认为，对于未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列报的信息，只要能够实现公允列报，则不应被禁止，该原则与上文详述的其他监管机

构的观点相一致；然而，IASB 认为将难以制定硬性规定来界定何种列报方式构成“公允

列报”，IASB 反而认为关注重点应是就如何在财务报表中使用此类业绩衡量指标提供一

般指引。 

  

 
然而，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机构对何时可接受使用“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或

甚至是否可接受）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美国证监会（SEC）指出，主体不应排除非公

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例如经营业务所必需的费用（即，经常发生的现金经营费用）及

产生收入所必需的大额费用。 

不适当地将项目识别为“非经常发生”、“异常”或“偶发性”也可能会引致监管机构

的严格审查。实际上，如果类似项目是在最近两年内产生或有合理可能在未来两年内重

复发生，则 SEC 颁布的法规特别禁止对此类项目作出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调整。 

主体在考虑如何以最佳方式向市场中列报其持续经营成果时，应当了解其所属司法管辖

区内的要求。 

其他主题 

• 《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 21 号——征收费用》（IFRIC 21）：该解释公告的应用

继续面临挑战，部分原因在于出现征收费用的新形式。例如： 

- 引入了欧盟银行存款保障计划以针对银行倒闭的存款人提供保护，该计划通过

银行缴纳的资金提供资金支持。相应资金须于每年 1 月缴纳并在该日确认为费

用。 

- 自 2016 年起银行须向欧盟单一重建基金缴纳费用。如果主体必须缴纳现金，

则该付款属于 IFRIC 21 的范围。 

• 企业合并：监管机构继续就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提出意见，包括： 

- 购买方的认定（即，交易是否应作为反向购买核算）；以及 

- 所取得的资产和负债的识别和计量，特别是在确认重大商誉的情况下是否已识

别出所有无形资产，或者在确认廉价购买利得的情况下相关计量是否恰当。 

诸如关于或有对价的性质和条款等的披露亦十分重要。 

• 分部报告：在识别报告分部及首席经营决策者时须运用重大判断。在某些情况下，

复杂的组织和报告架构将增加相关判断的复杂性。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8 号—
—经营分部》（IFRS 8）的修订于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之后，主体必须在确定出于

披露目的是否应对具有相似经济特征的分部进行加总时，披露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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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强制生效的新会计准则、准则

修订及解释公告 
 
有关下列新的及经修订的准则的进一步详情，请参阅： 
http://www.iasplus.com/en/tag-types/global/newsletters/ifrs-in-focu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经修订的准则：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IAS 19）的修订：与服务相关的雇员或第三方的提存金 

《年度改进：2010-2012 周期》中发布的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2 号》（IFRS 2）、《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第 3 号》（IFRS 3）、《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8 号》（IFRS 8）、《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3
号》（IFRS 13）、《国际会计准则第 16 号》（IAS 16）、《国际会计准则第 24 号》（IAS 24）和

《国际会计准则第 38 号》（IAS 38）的修订 

《年度改进：2011-2013 周期》中发布的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1 号》（IFRS 1）、IFRS 3、IFRS 
13 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40 号》（IAS 40）的修订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的修订：与服务相关的雇员或第三方的提存金 

对 IAS 19 的修订允许独立于服务年限的提存金在服务提供的期间内确认为服务成本的抵

减，而非将提存金在服务期间内分摊。 

 

《年度改进：2010-2012 周期》中发布的对 IFRS 2、IFRS 3、IFRS 8、IFRS 13、IAS 
16、IAS 24 和 IAS 38 的修订 

2010-2012年度改进周期引入的修订包括：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2号——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可行权条件”的定义：修订

了“可行权条件”和“市场条件”的定义，并新增了“业绩条件”和“服务条件”的定

义（二者之前为“可行权条件”定义的组成部分） 。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号——企业合并》，核算企业合并中的或有对价： 

澄清归类为一项资产或负债的或有对价应在每个报告日按公允价值计量。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8号——经营分部》：（i）经营分部的加总：规定主体应披露在

针对经营分部运用加总标准时管理层作出的判断。（ii）将报告分部资产的总和调节至

主体的资产：澄清主体应仅在定期报告分部资产的情况下提供将报告分部资产的总和调

节至主体的资产的相关信息。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3号——公允价值计量》，短期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 

澄清 IFRS 13的发布以及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金融工具》（IFRS 9）和

《国际会计准则第 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AS 39）的修订并未取消按其发

票金额计量无票面利率的短期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而不予折现的做法（若不折现的影响

并不重大）。 

• 《国际会计准则第 16号——不动产﹑厂场和设备》，重估方法——按比例重述累计折

旧：澄清在重估某个不动产、厂场和设备项目时，相关账面总额的调整方法应与该账面

金额的重估方法相一致。 

• 《国际会计准则第 24号——关联方披露》，关键管理人员：澄清向报告主体或报告主体

的母公司提供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主体是该报告主体的关联方。 

• 《国际会计准则第 38号——无形资产》，重估方法——按比例重述累计摊销：澄清在重

估某项无形资产时，相关账面总额的调整方法应与该账面金额的重估方法相一致。 
 

  

http://www.iasplus.com/en/tag-types/global/newsletters/ifrs-in-focus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3/amendments-ias-19
http://www.iasplus.com/en/projects/completed/aip/annual-improvements-2010-2012
http://www.iasplus.com/en/projects/completed/aip/annual-improvements-2010-2012
http://www.iasplus.com/en/projects/completed/aip/annual-improvements-2010-2012
http://www.iasplus.com/en/projects/completed/aip/annual-improvements-2010-2012
http://www.iasplus.com/en/projects/completed/aip/annual-improvements-2011-2013
http://www.iasplus.com/en/projects/completed/aip/annual-improvements-20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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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改进：2011-2013 周期》中发布的对 IFRS 1、IFRS 3、IFRS 13 和 IAS 40 的修订 

2011-2013年度改进周期引入的修订包括：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 号——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生效的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的含义：澄清主体在其首份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中，可以选择采用某项

现行的且目前已生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者提前采用某项尚未强制生效的新的或经

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前提是此项新的或经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允许提前采

用）。主体须在其首份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涵盖的各个期间采用相同版本的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企业合并》，合营企业的豁免范围：澄清 IFRS 3 未

将合营安排自身财务报表中对形成该项合营安排的会计处理纳入其适用范围。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3 号——公允价值计量》，第 52 段的适用范围（投资组合豁

免）：澄清 IFRS 13 第 52 段中定义的投资组合豁免范围包含在 IAS 39 或 IFRS 9 范围

内核算的全部合同，无论此类合同是否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第 32 号——金融工具：

列报》（IAS 32）所规定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定义。 

• 《国际会计准则第 40 号——投资性房地产》，澄清在将某项房地产归类为投资性房

地产或自用房地产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企业合并》和 IAS 40 之间存

在的相互联系：澄清在确定某项特定交易是否同时符合 IFRS 3 所规定的“企业合

并”定义和 IAS 40 所规定的“投资性房地产”定义时，应相互独立地单独应用上述

二项准则。 
 
 
  

http://www.iasplus.com/en/standards/ias/ias39
http://www.iasplus.com/en/standards/ifrs/ifrs9
http://www.iasplus.com/en/standards/ias/ias32
http://www.iasplus.com/en/standards/ias/ias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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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可提前采用的新的及经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 
 

《国际会计准则第 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IAS 8）第 30 段规定，主体应

当考虑及披露已发布但尚未生效的新的及经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潜在影响。  

下表所列的内容以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为截止日。同时应当考虑及披露应用 IASB 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后、但在财务报表报出之前发布的任何新的及经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可能包

括应在 2016 年 1 月发布的 IASB 租赁新准则）的潜在影响。 

应始终考虑任何当地认可或其他法律法规程序对主体能否提前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影响。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生效日期 
新准则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 2018 年 1 月 1 日（*）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4 号——监管递延账户》（IFRS 14） 其首份年度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财务报表涵盖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期

间的首次采用者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

（IFRS 15） 
2018 年 1 月 1 日（**） 

经修订的准则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IFRS 10）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28
号》（IAS 28）的修订： 投资者与其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之间的资产出

售或投入 

2016 年 1 月 1 日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11 号》（IFRS 11）的修订： 核算共同经营中权

益的购买 
2016 年 1 月 1 日 

对 IAS 16 和 IAS 38 的修订： 澄清折旧和摊销的可接受方法 2016 年 1 月 1 日 

对 IAS 16 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41 号——农业》（IAS 41）的修订： 生

产性植物 

2016 年 1 月 1 日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27 号》（IAS 27）的修订：单独财务报表中的权益

法 

2016 年 1 月 1 日 

年度改进：2012 – 2014 周期 2016 年 1 月 1 日 

对 IFRS 10、IFRS 12 和 IAS 28 的修订：应用合并例外情况 2016 年 1 月 1 日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IAS 1）的修订：披露计划 2016 年 1 月 1 日 

 
* 对于 2018 年 1 月 1 日之前开始的期间，如果首次应用的相关日期是在 2015 年 2 月 1 日前，则可采

用 IFRS 9 较早前的版本。 
 
** 该准则最初发布时的生效日期是 2017 年 1 月 1 日，IASB 在 2015 年 9 月决定将这一生效日期推迟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9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4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5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5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0-ias-28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0-ias-28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0-ias-28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1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1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depreciation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41-ias-16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41-ias-16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27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27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aip-2012-2014-cycle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nvestment-entities-1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1-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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